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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离婚冷静期借钱买车
男方要求归其所有

吴芳与李林原是一对夫妻，因感情破裂，于2021

年7月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离婚登记申请。

民法典增设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第1077条规

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

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

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

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根据上饶中院公布的案情，吴芳与李林经过为期

30天的离婚冷静期，2021年8月底，两人办理了离婚

登记并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吴芳放弃婚内一切财产，净

身出户。

之后，李林又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

求将吴芳于离婚冷静期内购买的一辆小汽车认定为夫

妻婚内财产，并判归自己所有。

该案审理过程中，吴芳辩称，这辆汽车是自己在离

婚冷静期内购置的，购车款是向其他人借的。因此她

觉得，这辆车应认定为自己的个人财产。

法院：车为女方个人财产
购车借款为其个人债务

双方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车辆系吴芳

在离婚冷静期内购买，此时双方还未正式登记离婚，所

取得的财产仍系婚内共同财产，依照双方离婚协议约

定，应由李林所有。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该车辆归李林

所有。吴芳不服一审判决，向上饶中院提起上诉。

上饶中院二审认为，吴芳的购车资金不是来自婚

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购车目的不是为家庭所需而

是自用，其向案外人借款购车事实清楚，该车应认定为

是吴芳的个人财产而非其与李林的婚内共同财产。

据此，上饶中院改判该车辆归吴芳所有。记者注

意到，法院在作出该判决的同时明确表示，吴芳购车所

借的11万元债务应认定为其个人债务而非婚内共同

债务。

“离婚冷静期对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或终结具有特

殊意义。”该案承办法官表示，一方面，在离婚冷静期

内，双方还未正式办理离婚登记，在法律意义上双方还

是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双方进入离婚冷静期时，均已

对可能离婚的后果有着明确的预期，该冷静期有别于

双方日常婚姻存续期。因此，对于离婚冷静期内所取

得的财产，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应当

结合离婚冷静期的特殊性予以认定。

提醒：将冷静期财产和债务问题
纳入离婚协议

离婚冷静期完善了我国的离婚制度，在实践中，其

在防止轻率离婚，促进合理安排子女和财产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在此特殊时期取得财产的性质，

该如何认定呢？

上饶法院“借钱买车案”的承担法官表示，如离婚

冷静期内所取得的财产系用家庭共有资金购买，当然

应认定为夫妻婚内共同财产；如财产系一方对外借款

购买，则应认定为该方个人财产，由此所形成的债务亦

应认定为该方个人债务。

记者注意到有网民提出疑问，如果离婚一方在此

期间突击花钱、故意挥霍，甚至转移财产，另一方应该

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江苏金协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常璇告诉记者，

民法典第1092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即使是在离婚后发现上述

行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另一方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常璇称，借款买车的女方购车款来源明确，法院

认为该款项非共同财产并据此作出判决，如果款项来

源不明确则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她建议离

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应将冷静期内取得财产和产

生债务的问题也纳入离婚协议中，以避免产生不必要

的纠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潇湘晨报》

买了一套二手房，结果前业主欠了两万多元的物

业费，物业公司反向自己索要，不交就停止供水？近

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湖南高院公众号公布了这起案例。

物业两次停水催讨
女子将其告上法庭

2020年12月，小佳（化名）从案外人胡某、陶某处

购买了岳阳市岳阳楼区得胜南路某小区房屋，双方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2021年6月26日，小佳开心地入住该房屋。然而

她不知道的是，从2017年7月1日起，该房屋就存在

未交纳水费、物业费及滞纳金的情况，累计已达两万

多元。

物业公司多次向小佳催讨上述费用，并于11月1

日、11月19日两次采取了停水的极端方式，她只能出

去住酒店。无奈之下，小佳将物业公司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恢复供水，公开书

面道歉并承担原告因停水造成的酒店住宿费、交通费

等共计6000元；重新计算原告自2021年6月入住至

今的水费。

物业公司辩称，案涉房屋目前供水正常，原告主张

以公开方式书面赔礼道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停水情

况属实，但停水后原告随即自行开通，故不存在产生住

宿费、交通费的必要。此外，原告应当概括承受就案涉

房屋所产生的合同义务，其承担后可向前业主追偿，原

告购买案涉房屋后未及时告知被告，作为理性的成年

人在购二手房时应当到物业处了解案涉房屋水电费等

情况，原告未尽到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过错。

判决物业赔偿新业主1200元
并书面道歉

岳阳楼法院经审理认为，供水、供电合同的当事人

系业主和自来水公司、供电局。自来水公司、供电局经

法定程序才有权终止供应水电，物业企业无权对业主

断水断电。即使是二次供水，物业公司也无权停水。

业主不缴纳物业费、水费等，物业公司可以通过诉讼等

合法方式解决，不能采取粗暴停水等方式，故被告无权

对违约业主采取停水措施。

关于原告是否应概括承受前业主的物业费、水费

欠费问题。因合同具有相对性，原业主与物业公司之

间的服务合同未涉及后来的买房者，新业主即本案原

告没有义务支付该部分物业费欠费。原告与前业主的

房屋买卖合同对该部分也有约定，且不违反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约定有效。

另案涉房屋于2020年12月11日过户至原告小佳

名下，过户登记具有即刻对外产生公示效力的法律效

果，即小佳自2020年12月11日起取得案涉房屋所有

权，自此开始的水费、物业费等亦应由新登记的房主即

原告小佳承担。虽然原告主张自2021年6月26日实

际入住才应开始核算水费、物业费，但房屋买卖合同仅

约束买卖双方，入住时间也仅影响原告与原房主内部

权利义务的分配，不能产生对抗被告物业公司等外部

主体的公示效果，故原告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原告

应从2020年12月11日起缴纳案涉房屋物业费及水费

等，前业主欠费部分被告无权向原告催讨。

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恢复对案涉房屋的供水

（此项已履行完毕），赔偿停水所致原告小佳经济损失

1200元，并向其书面赔礼道歉。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人士提醒，根据《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规定：物业产权转移时，业主应当结清物

业服务费，并自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转让

事项告知物业服务企业。产权转移之日的当月及以前

发生的物业服务费用，由物业出让人承担；产权转移之

日的次月起发生的物业服务费用，由物业受让人承

担。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业主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

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但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

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人为催交物

业费，采取停止向业主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措

施，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前业主欠费，物业向新业主催讨
女子入住二手房后才知欠费两万多元；
法院：物业无权对新业主催讨前业主的欠费

女子离婚冷静期借钱买车，“账”咋算？
《扬子晚报》

女方在离婚冷静期内借钱买汽车，男方认为该车为

婚内财产，根据双方离婚协议应归自己所有……最终，

法院结合离婚冷静期的特殊性判定，该车属于女方个人

财产，同时认定购车借款为女方个人债务。近日，江西

省上饶市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一起离婚冷静期相关案

件引发网友关注。

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法典相关规定对离

婚一方转移、变卖、挥霍共同财产或伪造共同债务等行

为作出了限制。律师建议，为避免产生纠纷，应在离婚

协议中明确冷静期内的财产和债务问题。


